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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 e_Title 

计算机行业医疗信息化跟踪 

海虹与保险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医保控费逐渐落地 

Table_Summary  事件一：11 月 17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1、加

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实现运行机制较为完善、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投保人数大幅增加，

商业健康保险赔付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显著提高。2、扩大商业健康保险供给，1）

丰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2）提高医疗执业保险覆盖面，3）全面推进并规范商业保险机

构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4）稳步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各类医疗保险经办服务，5）

完善商业保险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合作机制。3、商业保险机构要精心做好参保群众就

诊信息和医药费用审核、报销、结算、支付等工作，提供即时结算服务，确保参保群众

及时、方便享受医疗保障待遇。4、支持商业健康保险信息系统与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

统、医疗机构信息系统进行必要的信息共享。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开发功能完整、安全高

效、相对独立的全国性或区域性健康保险信息系统，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

术，提高人口健康数据分析应用能力和业务智能处理水平。 

事件二：海虹控股公告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与德国通用再保险及中再寿险签署了合

作协议，在健康保险产品设计及理赔服务和管理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与德国通用在保

险：（1）通用再保险研发疾病治疗、健康干预和医疗服务的健康险产品；（2）海虹建立

风险筛选、健康管理、理赔服务和理赔管理平台向保险公司提供医疗险理赔及风险管理

服务，同时提供人群医疗费用、疾病统计等业务研究成果，以帮助产品创新和合理定价；

（3）通用再保险针对承保风险、理赔评估及管理方面提供意见建议，协助公司在健康

险服务方面的建设和完善，双方共同探寻保险公司客户。与中再寿险：（1）双方合作开

发创新型健康保险产品，对健康、亚健康人群做到服务多样化的覆盖，为消费者提供差

异化的医疗与健康服务；（2）开展健康管理业务合作，专注于医疗与健康保险服务，建

设第三方保险服务网络，择机共同设立健康管理服务公司；（3）中再寿险指定公司为唯

一合作方承担合作产品的健康管理服务及第三方核保、理赔服务。（4）公司承担合作产

品的健康管理服务、负责管理医疗与健康服务团队，并无条件得到中再寿险反禁业承诺，

对提供的医疗资源获得非竞争性保护。对医保控费具体内容参见我们 10 月 10 日的行业

深度报告《医疗信息化（上）——从美国的行业真实状况看中国的趋势》。 

事件点评：1、国务院支持“商业健康保险信息系统与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医疗

机构信息系统进行必要的信息共享”，“商业保险机构要精心做好参保群众就诊信息和医

药费用审核、报销、结算、支付等工作，提供即时结算服务”，医保控费信息化相关厂

商的运营和盈利模式突破有了明确的政策支持，将为商业化运作解决医疗医保数据等问

题；2、海虹提供人群医疗费用、疾病统计等业务研究成果给通用再保险，以帮助产品

创新和合理定价，在产品研发设计方面的合作预计会明显提高本地健康险产品水平和质

量，有利于后续大规模推广；3、海虹与中再寿险合作很可能成为首单实质落地、基于

医保控费数据的商业医保控费项目，公司目前接近于临界突破的状态，看好公司未来发

展；4、如果后续进展顺利，医疗健康控费业务不能收费的尴尬状况将一举突破，行业

包括海虹、万达、卫宁等企业的市场空间将真正打开，相关公司均会受益。 

风险提示 

相关保险产品的销售计划尚未具体披露，进度有待关注；信息共享的机制需要时间

完善；对海虹而言，盈利可能还需一段时间。 

 

Table_Grade 

行业评级 买入 

前次评级 买入 

报告日期 2014-11-20 

 
Tabl e_Chart  

相对市场表现 

 

 

Table_Aut hor 分析师： 刘雪峰 S0260514030002 

 
02160750605 

 gfliuxuefeng@gf.com.cn 

分析师： 康 健 S0260111040002  

 
010-59136690 

 kangjian@gf.com.cn 

 

Table_Report  相关研究： 

计算机行业-2014 年三季报总

结:行业整体趋势向好，营运质

量微幅下滑 

2014-11-10 

计算机行业:医疗信息化（上）

——从美国的行业真实状况

看中国的趋势 

2014-10-10 

计算机行业:估值高点资金流

出、短期风险加大 

2014-09-17 

 

 

Table_Contacter   

  

 

-20%

-8%

4%

16%

2013-11 2014-03 2014-07 2014-11

计算机 沪深300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请务必阅读末页的免责声明 

2 / 6 

行业跟踪|计算机应用 

事件一： 

1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其中有

几个关键点：1、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到2020年，基本建立市场体系完备、产

品形态丰富、经营诚信规范的现代商业健康保险服务业。实现商业健康保险运行机

制较为完善、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服务领域更加广泛、投保人数大幅增加，商业健

康保险赔付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显著提高。2、扩大商业健康保险供给，1）丰

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2）提高医疗执业保险覆盖面，3）全面推进并规范商业保险

机构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4）稳步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各类医疗保险经办服务，

5）完善商业保险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合作机制。3、商业保险机构要精心做好参保

群众就诊信息和医药费用审核、报销、结算、支付等工作，提供即时结算服务，简

化理赔手续，确保参保群众及时、方便享受医疗保障待遇。4、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参

与人口健康数据应用业务平台建设。支持商业健康保险信息系统与基本医疗保险信

息系统、医疗机构信息系统进行必要的信息共享。政府相关部门和商业保险机构要

切实加强参保人员个人信息安全保障，防止信息外泄和滥用。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开

发功能完整、安全高效、相对独立的全国性或区域性健康保险信息系统，运用大数

据、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人口健康数据分析应用能力和业务智能处理水平。 

事件二： 

海虹控股公告于2014年11月19日与德国通用再保险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通用再保险”）及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再寿险”）

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双方在有关健康保险产品设计及理赔服务和管理等方面达成

合作意向。与德国通用在保险合作内容：（1）通用再保险基于其国际国内的保险产

品开发经验和精良的技术力量，研发关注于被保险人疾病治疗、健康干预和医疗服

务的健康险产品；（2）海虹基于对医疗行业与全国居民健康状况的了解情况，建立

风险筛选、健康管理、理赔服务和理赔管理平台向保险公司提供医疗险理赔及风险

管理服务，同时提供人群医疗费用、疾病统计等业务研究成果给通用再保险，以帮

助产品创新和合理定价；（3）通用再保险针对承保风险、理赔评估及管理方面提供

意见建议，协助公司在健康险服务方面的建设和完善，双方共同探寻适当的保险公

司客户。与中再寿险的合作内容：（1）双方合作开发创新型健康保险产品，对健康、

亚健康人群做到服务多样化的覆盖，为消费者提供差异化的医疗与健康服务；（2）

开展健康管理业务合作，专注于医疗与健康保险服务，建设第三方保险服务网络，

健全服务能力。择机共同设立健康管理服务公司；（3）中再寿险指定公司为唯一合

作方承担合作产品的健康管理服务及第三方核保、理赔服务。如双方共同设立了健

康管理服务公司，则由该公司承担；（4）公司承担合作产品的健康管理服务、负责

管理医疗与健康服务团队，并无条件得到中再寿险反禁业承诺，对提供的医疗资源

获得非竞争性保护。对医保控费具体内容参见我们10月10日的行业深度报告《医疗

信息化（上）——从美国的行业真实状况看中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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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点评： 

 国务院支持“商业健康保险信息系统与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医疗机构信息

系统进行必要的信息共享”，“商业保险机构要精心做好参保群众就诊信息和

医药费用审核、报销、结算、支付等工作，提供即时结算服务”，医保控费信

息化相关厂商的运营和盈利模式突破有了明确的政策支持，将为商业化运作解

决医疗医保数据等问题； 

 海虹提供人群医疗费用、疾病统计等业务研究成果给通用再保险，以帮助产品

创新和合理定价，在产品研发设计方面的合作预计会明显提高本地健康险产品

水平和质量，有利于后续大规模推广； 

 海虹与中再寿险合作很可能成为首单实质落地、基于医保控费数据的商业医保

控费项目，公司目前接近于临界突破的状态，看好公司未来发展； 

 如果后续进展顺利，医疗健康控费业务不能收费的尴尬状况将一举突破，行业

包括海虹、万达、卫宁等企业的市场空间将真正打开，相关公司均会受益。 

美国PBM商业模式 

在美国现行医保体系下，有薪阶层的医疗保险以商保为主，即绝大部分医疗费

用由第三方保险公司承担，于是衍生出了专业的医疗费用管理机构（PBM）。PBM

通过审核医疗机构和药房的处方以及保险公司的保单，对医疗保险公司的医保费用

支出进行管理和控制。PBM在该业务中积累的大量诊疗数据成为其独特的竞争力。

以美国PBM巨头之一Express Scripts为例：其数据库中拥有大量病人的保单历史和

医疗机构的诊疗历史数据，医院新开具的处方和药店销售药品的记录将实时回传到

数据库中进行匹配审核，一旦出现药品错用或滥用等情况，会立刻进行弹窗提示，

以达到费用管控的目的。 

由于拥有大量保险公司参保人资源，美国PBM在面对药房与药厂时有较高的议

价能力。尽管通过审核保单帮助保险公司控费，并按照保单数量收取服务费是其收

入来源之一，但PBM主要的盈利模式其实来自于售药过程：PBM对保险公司客户的

参保人指定药房，通过向药房提供销售渠道获取药品折扣价。同时，售药的过程中

PBM帮助保险公司垫资，并按期向保险公司结算，从中赚取药品差价。此外，通过

将药厂生产药品放入指定参保药物列表后，PBM能够向药厂取得一定的返点收入。 

商业模式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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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美国医保控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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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综上所述，尽管中美两国的PBM在审核的手段和工具上较为相似，但由于医保

的承担主体以及医疗架构体系的差异，导致两国医保控费业务在收费模式和盈利空

间上有较大区别：美国PBM的客户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保险机构，在审核处方与

保单、帮助保险机构节省医疗费用支出后，保险公司有意愿从节省的费用里拨取一

部分作为服务费用，或按照审核保单数量对PBM付费。而在中国，医保费用的承担

主体是国家政府，但海虹与中再寿险合作很可能成为国内首单实质落地、基于医保

控费数据的商业医保控费项目，如果后续进展顺利，尤其是商业健康险和基本医疗

医保信息共享得以按照国务院的推进方向快速突破，行业包括海虹、万达、卫宁等

企业的市场空间将真正打开，相关公司均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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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相关保险产品的销售计划尚未具体披露，进度有待关注；信息共享的机制需要

时间完善；对海虹而言，盈利可能还需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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